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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还给老师，把老师还给孩子
■新华社记者 胡浩

教书育人是老师的天职，但现实中，老
师们的时间却被不少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

务占用。 日前，教育部表示要加强中小学
教师减负督查力度，预计年内所有省份都
会出台减负清单。 真心希望，把时间还给
老师，把老师还给孩子！

教育减负已被强调多年， 在某些地方
却 “越减越肥 ”———会议多 、评比多 、表格
多、抽调多，让老师们成了“表叔”“表哥”，
抽走了时间，分散了教学精力。

从去年中办、 国办印发相关文件减轻
中小学教师负担，到今年初教育部提出“要
把为教师减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再到各
地出台减负清单，为教师减负的行动紧锣
密鼓。 但有些地方老师们的真实感受却并
非如此，有老师反映说，甚至连整理报送
“减负成效”的总结汇报材料，也成了压在
一线教师们身上一项新的负担。

这些不合理的负担来自哪里？来自“用

文件落实要求”“以表格回应清单” 的形式
主义，将开会发文、填表报数、台账记录、微
信关注等作为评价学校、 教师工作是否落
实的标准。 也来自“人坐办公室，情况看汇
报”的官僚主义，重留痕轻过程，只看材料
不看实际。 有的事情重复做、来回做。

这些不合理的负担来自哪里？ 来自将
教师当作应付工作“利器”的懒政行为，因
为师生人数众多且教师在学生中拥有话语

权，因而要求教师让大家下载安装、注册与
教育教学无关的各类 APP，参加点赞投票、
人物评选、打卡签到……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为教师减负，必
要性已形成共识，执行到位才是关键。必须
力戒减负“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
场”行为。

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把更多时
间和精力花在孩子们身上、 投入到提升教
学能力中，把时间还给老师，把老师还给孩
子———这是教师和家长的心声， 也是全社
会的呼声。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文明，是一张纸的重量

■见习记者 吕冰汝

前段时间， 周口这座城市经
历了一场融环境面貌、公共秩序
和城市治理于一体的大型考

验———“创文创卫”。 简单来讲，
就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和国家卫生城市。 “创文创卫”
四个字，像一阵风吹遍了大街小
巷的每个角落，成为市民茶余饭
后热议的话题 ， 也不禁让人思
考 ，文明 ，到底意味着什么 ？ 其
实，对“文明”的理解，可大可小，
大到与“野蛮”“蒙昧”相对立，反
映了一种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

和开化状态；小到可以是每个人
的行为举止 、礼貌教养 ，如一个
微笑 、一个让步 ，甚至是一张纸
的重量。

文明， 是一张纸的重量，首
先体现在每一个人都不随手乱

扔纸屑。 “创文创卫”期间，很多
市民最大的感受就是走在城市

的每条路上， 地面都十分干净，
找不到一张废纸屑，这就是对文
明的最好诠释之一。 别看是小小
的一张纸，也许掉在地上并不显
眼，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不在意
地肆意乱丢 ， 城市就成了一座
“大垃圾场 ”，干净 、整洁更无从
谈起。 “城市环境靠大家”，这不
是一句口号， 更不是一句空话，
而要靠全体市民发自内心的认

同和身体力行的实践。 你手心里
攥着的那张纸屑，扔在地上就是
文明的退步， 扔在垃圾桶里，就
是个人文明和城市文明前进的

一大步。
文明， 是一张纸的重量，还

体现在不随意张贴小广告。 相信
很多市民都有这种体会，原本洁

白 、崭新的墙面 ，过段时间后就
被各种小广告弄成了“大花脸”，
有印上门开锁和修屋顶漏水电

话的 ， 还有张贴各种广告传单
的。 这些花花绿绿、大小不一、歪
歪扭扭的小广告就像城市得了

“牛皮癣”，既严重影响了市容市
貌，也极大阻碍了整座城市形象
和品质的提升。 广告是商业社会
激烈竞争下的产物，是一种营销
手段 ，原本无可厚非 ，但如果被
滥用滥贴，就成了污染公共空间
的“垃圾”，既是一种对注意力资
源的浪费 ， 引发市民的反感厌
恶，还有可能成为城市治理的对
象。 杜绝“小广告”乱象，既需要
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更需要广大
市民和商户们自身文明素养的

觉醒。
文明，是一张纸的重量，更体

现在不浪费纸张资源。虽然“无纸
化办公” 已逐渐成为一种大力提
倡的环保风尚，但在各个单位、企
业和学校中， 打印机和纸张依旧
是必不可少的办公物品。 每个人
试问自己， 是不是有些文件打印
后，可能粗略一读，就随手扔到了
一边， 立刻变成了一堆无人问津
的废纸？ 即便这些纸张的另一面
还是空白如新。 如果每个人都能
有节约纸张的意识， 做到双面打
印、重复利用，无形中赋予了这些
纸张“二次生命”，也是对资源的
一种节约和保护。 文明不仅体现
在与人交往中的一言一行， 还体
现在如何对待身边的一草一物，
体现在敬畏自然、 保护环境和爱
惜资源的理念和行动。

虽然纸屑、小广告和废弃文
件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

见的物品，但越是细微之处越能
彰显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合抱
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
土。 “城市文明”这座大厦，需要
“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结合，更
需要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每一

个人对文明理念的深切体悟和

踏实践行。 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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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遏制大数据“杀熟”
■陈守湖

同一平台、同一时段、同款货品，下
单价格竟有较大差别， 更令人费解的
是，多付费者还是平台的熟客。据报道，
用户分别使用自己的高级会员和普通

会员账号在同一电商平台购买同款商

品，结果发现，高级会员账号不仅没享
受到优惠，反而需要比普通账号支付更
高的价格。 近年来，类似大数据“杀熟”
现象时有发生，给消费者带来困扰。

北京市消协的一项调查显示，许多
被调查者表示曾被 “杀熟 ”，而网购平
台、在线旅游、网约车类移动客户端或
网站是“重灾区”。 大数据“杀熟”严重
侵害消费者权益，如果不加以整治，也
不利于电商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事
实上，大数据“杀熟”并非新鲜话题，但
一段时间以来， 有些运营平台却依然
我行我素，说到底还是利益驱动。 这说

明，治理大数据 “杀熟 ”不能单凭行业
自觉，还须提升监管强度，强化日常的
制度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体现人民利
益、反映人民愿望 、维护人民权益 、增
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

域全过程。 ”对于大数据“杀熟”，应当
抓住消费者权益这个关键， 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治理， 进一步厘
清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和应用范围 ，切
实提高相关行为的违法成本。 这样，才
能完善规则， 让法治在数字时代更好
保护个人权益。

大数据“杀熟”本质上是一种侵权
行为，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消费者权
益的损害。 对此，有关部门应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严格执法 ，向 “杀熟 ”者出重
拳、下狠招。 去年起施行的电子商务法
指出 ，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 、真

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
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对
于构成消费欺诈行为的，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也有明确规定。 如涉及价格欺
诈， 可适用价格法及其配套法规。 同
时，平台订单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
运营者故意隐瞒价格差异、 诱导消费
者订立显失公平的合同， 也可根据合
同法进行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 消费者遭遇 “杀
熟”，一般举证不易、维权困难。 平台在
技术、信息等方面，对消费者拥有压倒
性优势。 对此，不妨尝试引入公益诉讼
机制， 由法定机构或组织代表公众维
权。 再比如，探索举证责任倒置等制度
创新，由电商平台自证“清白”。 大数据
“杀熟 ” 既是对消费者个体权益的伤
害，亦是对消费者群体权益的侵害。 因
此，在消费者维权的司法保障方面，需
要进一步主动作为、开拓创新。

大数据“杀熟”更深层次的问题，其
实在于平台对用户数据的保护和利用

不当。 基于便利，用户让渡了自己的部
分数据权利。 例如，让平台获取自己的
消费习惯、消费能力 、商品偏好 、价格
敏感等信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平台
可以随意使用这些用户数据， 或者利
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牟利。 信息时代，大
数据给生活带来了更多可能，算法、用
户画像、精准推送等技术日新月异，但
都不应脱离法律和道德的约束， 不能
损害公众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出发，必
须加强依法治理，及时规制负面因素，
确保技术更好造福社会。

大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

新动能。 善用法治力量，更好保障公民
数据权利，让个体免于被算法“算计”，
才能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数字社会 ，
也才能推动数字经济的航船行稳致

远。 （据《人民日报》）

画中有话

有法可依


